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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泰州市纪委  泰州市监察局
关于四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的通报

今年以来，全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扎实推进“3+4+N”作风建设攻坚行动，紧盯重要节点和重点领域，精准发力，重拳出击，严肃问责，查处了一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省委、市委十项规定的问题。1-6月份，全市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131个，处理199人，其中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53人。现将近期查处的四起典型问题通报如下。

1.靖江市血站站长、党支部书记徐国彬违规使用公务用车问题。2016年2月至7月期间，徐国彬10次安排单位公车苏M26H31接送其上下班。2017年4月，徐国彬受到行政警告处分。

2.兴化市周庄镇薛庄村村委会主任周晨、副主任高贵才、结报员邱建梅违规发放补助问题。2015年、2016年春节期间，周晨、高贵才、邱建梅三人共同商量，以考核奖名义违规发放补助合计33382元，其中，周晨领取7649元、高贵才领取6740元、邱建梅领取3289元。2017年5月，周晨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高贵才、邱建梅分别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3.高港区胡庄镇环保兼安监助理史叔军、胡庄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兼镇环安所副所长张锟违规在企业报支费用等问题。2015年、2016年春节前，史叔军、张锟利用职务之便，先后3次让辖区内两家管理服务企业为胡庄镇环安所报销该所2014年度、2015年度违规支出的招待餐费和烟酒费合计2.7万元。此外，两人还有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所送财物的问题。2017年4月，史叔军、张锟分别受到开除党籍处分。
4.姜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白米分局副分局长游庆春、监管二科科长刘赛忠违规接受宴请等问题。2017年5月16日，游庆春、刘赛忠对辖区内企业进行专项检查后，乘坐公车参加被检查企业负责人安排的午宴，被群众举报。2017年6月，游庆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刘赛忠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以上四起典型案例表明，在全面从严、高压反腐的态势下，仍有少数党员干部不守规矩、顶风违纪，必须严肃处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要从讲政治的高度认识和理解加强作风建设的重要意义，深刻汲取反面典型的教训，引以为戒。全市各级党组织要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大力推进作风建设攻坚行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及时发现问题，纠正偏差。全市各级纪检监察组织要从严监督执纪问责，严肃查处和通报曝光违规违纪行为，释放越往后越严的强烈信号。要加大问责追究力度，对推进作风攻坚行动不力、顶风违纪问题易发多发的地区和单位，要进行重点督办，严肃追究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和领导责任履行不力问题。

中共泰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  泰州市监察局

2017年8月3日

主   送：各市（区）纪委、监察局，泰州医药高新区纪工委、监察局，市级机关各部门（单位）纪检监察组织

抄   送：各市（区）党委、政府，泰州医药高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市级机关各部门（单位）
中共泰州市纪委办公室                         2017年8月3日印发
PAGE  
4

